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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文 书

	行政处罚决定书

文号:冀巨卫传罚决字（2026）001 号
被处罚人：巨鹿舒心精神病医院　  地址：巨鹿县秦泽西路北侧 幸福街西
本机关依法查明你（单位）存在未能出示医院工作人员消毒技术培训记录、未能出示本年度有效的消毒与灭菌效果检测报告。

以上事实有  现场笔录、询问笔录、消毒与灭菌效果检测报告复印件、《医疗机构许可证》副本复印件等为证。

你(单位)违反了 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五条　的规定。

现依据 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一条，参照《河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2024版）第五章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；第五章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  的规定，决定予以你(单位) 警告并合并罚款人民币6000（陆仟）元整　的行政处罚。

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　邢台银行（巨鹿支行）  账号：8858812011000000024  罚没许可证编号：E13210001 。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巨鹿县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6个月内向  巨鹿县　人民法院起诉，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巨鹿县卫生健康局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6日

	备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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